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
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3〕150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

源局，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的决策部署，适应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

转型的新形势，推动煤电转变经营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支撑

调节作用，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促进新能源加快发

展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现就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推进电能量市场、容量市场、

辅助服务市场等高效协同的电力市场体系建设，逐步构建起

有效反映各类电源电量价值和容量价值的两部制电价机制。

当前阶段，适应煤电功能加快转型需要，将现行煤电单一制

电价调整为两部制电价，其中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形

成，灵敏反映电力市场供需、燃料成本变化等情况；容量电

价水平根据转型进度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并逐步调整，充分



体现煤电对电力系统的支撑调节价值，确保煤电行业持续健

康运行。

二、政策内容

（一）实施范围。煤电容量电价机制适用于合规在运的

公用煤电机组。燃煤自备电厂、不符合国家规划的煤电机组，

以及不满足国家对于能耗、环保和灵活调节能力等要求的煤

电机组，不执行容量电价机制，具体由国家能源局另行明确。

（二）容量电价水平的确定。煤电容量电价按照回收煤

电机组一定比例固定成本的方式确定。其中，用于计算容量

电价的煤电机组固定成本实行全国统一标准，为每年每千瓦

330 元；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的固定成本比例，综合考虑各地

电力系统需要、煤电功能转型情况等因素确定，2024～2025

年多数地方为 30%左右，部分煤电功能转型较快的地方适当

高一些，为 50%左右（各省级电网煤电容量电价水平具体见

附件）。2026 年起，将各地通过容量电价回收固定成本的比

例提升至不低于 50%。

（三）容量电费分摊。煤电机组可获得的容量电费，根

据当地煤电容量电价和机组申报的最大出力确定，煤电机组

分月申报，电网企业按月结算。新建煤电机组自投运次月起

执行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各地煤电容量电费纳入系统运行费

用，每月由工商业用户按当月用电量比例分摊，由电网企业

按月发布、滚动清算。

对纳入受电省份电力电量平衡的跨省跨区外送煤电机

组，送受双方应当签订年度及以上中长期合同，明确煤电容



量电费分摊比例和履约责任等内容。其中：（1）配套煤电

机组，原则上执行受电省份容量电价，容量电费由受电省份

承担。向多个省份送电的，容量电费可暂按受电省份分电比

例分摊，鼓励探索按送电容量比例分摊。（2）其他煤电机

组，原则上执行送电省份容量电价，容量电费由送、受方合

理分摊，分摊比例考虑送电省份外送电量占比、高峰时段保

障受电省份用电情况等因素协商确定。

对未纳入受电省份电力电量平衡的跨省跨区外送煤电

机组，由送电省份承担其容量电费。

（四）容量电费考核。正常在运情况下，煤电机组无法

按照调度指令（跨省跨区送电按合同约定，下同）提供申报

最大出力的，月内发生两次扣减当月容量电费的 10%，发生

三次扣减 50%，发生四次及以上扣减 100%。煤电机组最大出

力申报、认定及考核等规则，由国家能源局结合电力并网运

行管理细则等规定明确。最大出力未达标情况由电网企业按

月统计，相应扣减容量电费。对自然年内月容量电费全部扣

减累计发生三次的煤电机组，取消其获取容量电费的资格。

应急备用煤电机组的容量电价，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

同能源主管部门按照回收日常维护成本的原则制定，鼓励采

取竞争性招标等方式确定。应急备用煤电机组调用时段电量

电价，按同时段最短周期电力市场交易电价水平确定。应急

备用煤电机组具体范围及管理办法由国家能源局另行明确。

三、保障措施



（一）周密组织实施。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牵头做好煤

电容量电价机制落实工作，周密部署安排，精心组织实施。

跨省跨区送电送、受方要加强沟通衔接，尽快细化确定外送

煤电机组容量电费分摊方式等内容，并在中长期交易合同中

明确。电网企业要积极配合做好煤电容量电费测算、结算、

信息统计报送等相关工作。发电企业要按规定及时申报机组

最大出力，作为容量电费测算、结算、考核的依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强化煤炭价格调控监管，加强煤电中长期合同签约

履约指导，促进形成竞争充分、合理反映燃料成本的电量电

价，引导煤炭、煤电价格保持基本稳定，确保机制平稳实施。

（二）强化政策协同。各地要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发

展，完善市场交易规则，促进电量电价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

形成，与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协同发挥作用；已建立调峰补偿

机制的地方，要认真评估容量电价机制实施后系统调峰需

求、煤电企业经营状况等，相应调整有偿调峰服务补偿标准。

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地方，可参考本通知明确的煤电容

量电价机制，研究建立适应当地电力市场运行情况的发电侧

容量电价机制；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建立后，省内煤电机组

不再执行本通知规定的容量电价机制。

（三）密切跟踪监测。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当地相

关部门，积极跟踪煤电容量电价机制执行情况，密切监测煤

炭、电力市场动态和价格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反映。电网企

业要对煤电容量电费单独归集、单独反映，按季向省级价格

主管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报送当地煤电机组容量电费结算



及扣减情况、工商业用户度电分摊水平测算及执行情况、电

量电费结算情况等信息。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

指导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向用户充分阐释建立煤电容量电价

机制对发挥煤电支撑调节作用、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

应、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意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增进各方面理解和支持。

本通知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政策实施过程中如

遇市场形势等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将适时评估调整。

附件：省级电网煤电容量电价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 能 源 局

2023 年 11 月 8 日


